印章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    一、为加强基金会印章管理，规范印章使用，确保基金会公益活动的规范进行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二、印章的分类：
1、公章；
2、法定代表人人名章；
3、财务章；
4、其他印章。
三、印章刻制
1、印章的刻制，统一由办公室负责；上述前三类印章，在民政部指定机构刻制，并在民政部备案；
2、需要刻制其他印章时，由当事人发起申请OA，经过理事长审核同意，方可刻制使用；
3、其他印章在向办公室领用时，履行登记手续并办理交接签收。
四、印章保管
1、公章、人名章由办公室主任或指定专人保管；财务章由财务部部长保管；不得擅自委托他人代管；
2、其他印章由使用部门指定专人保管；
3、印章保管人为印章使用第一责任人。

五、印章使用
1、严格印章使用审批制度；需要使用公章、人名章的文件，必须由当事人发起申请盖章OA，经理事长审核同意，方可加盖；
2、财务章的使用，由财务部部长审批；
3、其他印章使用，必须由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；
4、公章人名章印章加盖，必须按照日期顺序，在《用印登记表》上登记，并由经办人签名；
5、印章原则上不外带，需要外带使用，由当事人发起申请OA，理事长审核同意方可外出；
6、印章一律用大红印油。
六、印章作废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公章、人名章、财务章，因客观情况变化而作废的，在全国性报刊上刊登作废声明，并上交民政部收回；
2、其他印章作废，需交回办公室截角销毁，并记录在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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